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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第 18期
[导言]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经济基础的薄弱将成为法制建设进程中一个重大的制约因素。为推进农村法制建设的发展，2010年8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暑期实践小组前往贵州省平坝县，开展了名为“关于农村五大纠纷法律知识普及和西部新农村法制建设情况调查”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希望了解农村法制发展现状，并在实践中，向农村人民普及法律知识，探索农村法制建设发展之路。
 [活动简介]
走进西部农村，宣传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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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2010年法学会实践小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2010年7月31日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实践小组出征的第一天。他们一行7人分别从各自的家乡乘车前往目的地贵州省贵阳市，受到了贵阳市诚合律师事务的热情接待。
2010年8月1日早上8:00，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实践小组一行人开始活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们分成三组：一组在当地同学的带领下，到市区里寻找价钱便宜的文印店，进行宣传资料和调查问卷的打印；为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另一组则负责到市区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置办一些分发给参与调查问卷填写的村民朋友的礼物；还有一组人则负责购买次日前往贵州省平坝县的车票。大家分头行动，忙得不亦乐乎。

2010年8月2日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实践小组的贵州平坝之行终于如期而至，他们背着重重的宣传材料兴奋地上路了。
他们的第一站便是贵州省平坝县拾字回族苗族自治乡。队员们在乡领导的带领下来到了当地村民们的家中。村民们十分纯朴善良，听说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实践小组的来意之后，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配合。碰到不识字或者是阅读有困难的村民，队员们都会耐心为其解释，有的队员甚至用蹩脚的贵州话，试图拉近与村民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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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乡领导的介绍下，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实践小组还来到了一位回族小姑娘撒玉香的家中。她的家庭贫困，但小姑娘很争气，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因此得到了好心人的资助。她家房屋简陋，只有一台小型的黑白电视机，家里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奶奶。访问期间，撒玉香的家人坚持让队员们们尝尝自己家里种的玉米。澄黄的玉米、撒玉香天真的笑脸、撒妈妈的热情、淳朴简单的村民、满眼望去的青翠的玉米地，这些都深深触动了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实践小组的每一位队员。
2010年8月3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实践小组再一次带着准备好的宣传资料来到平坝县城。这天正好是赶场子的日子，也就是三天一次的集市，当地在这一天有将自家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出售的习俗，所以这天的人流量非常大。法学会实践小组也在集市中间“摆起摊儿来”，其中两名队员留守在大本营，其余队员都手拿一叠宣传材料和问卷走遍集市大街小巷，见人就发宣传材料，跟他们解释宣传手册，传递法律观念，邀请他们帮忙填写调查问卷，并给他们小礼物。法学会实践小组还精心地在问卷背景上印了海宝的图案，在问卷背面设置了几道关于上海世博会的问题。

没过多久，法学会实践小组的小摊儿面前就聚集了很多村民，有的是看热闹的，有的是想要了解些法律知识的，有的则是冲着小礼物来的。队员们给每一位村民朋友都分发了宣传材料，并协助他们完成调查问卷。

在回来的车上，队员们都很沉默。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受到了启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这个行程确实给了法学会实践小组不少震撼，看得多、听得多、了解得深入了，他们更能理性地判断真假对错，而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写的、老师说的、电视上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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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4日上午九时，法学会实践小组来到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门口，队员们要在这里旁听一起离婚案件。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双方都不太冷静，在开庭不久后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主要是婚姻维持期间的债务以及房屋等固定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女方表示在离婚前曾帮助男方归还公司债务20万元，故现要求男方归还此款并将双方共有房屋划在自己的名下，而男方表示因为女方不愿抚养子女故而要求将夫妻共有的房屋判给自己，但同意归还女方的20万元。后来他们九岁的儿子出庭，表示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但希望母亲每星期都来看看他，不管父母今后是否在一起他都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庭审进行到这里时，这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都留下了眼泪，先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也缓和了很多……

对于还是大学生的队员们来说，并不完全明白婚姻对他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但婚姻不仅意味着温暖、幸福、天伦之乐，更意味着责任、勇气、培养和承担。慎重地对待婚姻不仅是对感情、人性的尊重，也是对法律精神的尊重。

下午1时，法学会实践小组一行人来到位于贵阳市主城区护国路的诚合律师事务所。姜律师是一个看起来幽默机智的人，笑起来很豪爽，据办公室别的工作人员介绍，姜律师还是某一年的高考状元。通过了这几天的走访，队员们心中都积累了很多的疑问，亟待得到专业的解答。姜律师十分配合地回答了队员们提出的问题，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疙瘩，让法学会实践小组的队员们对我国西部贫困农村的法制建设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理性的理解。
这次为期五天的走访，虽然所到之处仅仅是千百个小山村中最普通的那一个，但却是一个窗口，足以窥见整个中国西部农村的法制建设情况，令法学会实践小组的同学们受益匪浅。他们用亲身实践经历感受到了真实，感受到了震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队员感受]
忧并快乐
——09法学1班 郭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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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好好读书哦，哥哥姐姐在上海等着你。”

“记住地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给我们写信吧。”

“奶奶，您坐好，不送了。”
“叔叔，不用拿凳子了，我们一会儿就走。”
“弟弟，世博会在上海举办哟，来，中国馆是这个——这个红红的，方方正正的建筑。”
“阿姨，我们吃过饭了，不用给我们盛饭了。”
……

平平淡淡，安安静静，清净淳朴，勤劳善良……我词穷去描述他们，词穷去表达我的感受，或许我根本就不能用言语去形容他们，因为他们是归于自然的。

一路颠簸，我们来到十字乡。我们在乡政府驻足，换上统一的队衣，开始一天的走访活动。

踏出乡政府的那一秒钟，我怔住了。

沿着脚下的路望去，一路的泥泞，一路的看似萧条，一种失落，一种难以言喻的疑惑侵袭而来，我甚至快要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而更想去关心他们过得好不好，更想去告诉他们大城市的美好。

轻轻叩开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光着脚的小弟弟，大约7岁，手里端着一碗不知道掺了多少水煮好的稀饭，脸上糊着顽皮时候弄上的泥巴。他呆呆地看着我们，眼神很干净，很直接地好像要问我们：“姐姐，你们来干什么呀？”“弟弟，爸爸妈妈在家吗？”“妈，姐姐喊你。”一位中年妇女从屋子里面慢慢走出来，手里稳稳的端着一个稍大的碗，往嘴里送了一口饭，上下打量着我们，好像确认无事后，说：“有什么事？”“阿姨，我们是大学生，暑假在搞活动，给你们宣传法律，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哦，大学生啊，大学生好呀，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嘛，我是农村人，也不晓得怎么说，不好意思哈。当家的，快点端板凳出来，有大学生来了。”“叔叔，不用拿凳子了，我们一会儿就走。”还没等我们说完，阿姨就忙活着端凳子给我们坐下，迫不及待地像是张罗着自己的事情一样配合着我们，回答我们的问题，一阵感动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们用平实的语言解释着每一个问题，尽量让他们听得懂，哪怕是几遍，哪怕是要旁征博引很多生活上的琐事为例，哪怕一个问题就得花上近二十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依然乐此不疲，我们在每个问题后面都打上了与阿姨的回答相符合的勾，心中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

“几个妹妹，留下来吃饭吧，农村里面没有好吃的，你们将就吧。”“阿姨，我们吃过饭了，不用给我们盛饭了。”

“姐姐，拜拜！”“嗯，再见。”

期待地叩开一家又一家大门，耐心地解释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不舍地告别一家又一家，我们手上完成的调查问卷越来越多，幸福和满足感越来越浓，感动和忧虑也让我们的心如同五味瓶一样，不知是怎样的滋味。

感动——因为他们的热情，他们耐心地听着我们的问题和解释，哪怕自己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依然不倦地思考着，直到看到我们画上勾为止。

忧虑——因为他们的“被无知”，他们甚至不知道最基本的法律条文，试问如此“无知”的他们要如何去保护自己，要如何去追求和踏入生活水平的更高层次呢？

诚然，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因为我喑噎，我不知道要如何去面对她们那一双双干净纯洁的眼睛，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是如此的“无知”，但，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
法制建设正在我们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然而我认为真正的法律应该是深入每个老百姓心里的，不分穷富，不分智愚，法律是属于每个平凡人的，是每个人都懂、都会的，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法律，都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才是普法工作的真正归属。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感想
——09法学2班 林远瞳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由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发起的“走进西部农村，宣传中国法律”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虽然很短暂，但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为我的职业规划也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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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在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开始着手的，比较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准备法律宣传手册，主要侧重于一些与农民农村生活贴近的的法条和规定的整理，另一项是准备调查问卷。

之后我们来到了贵州省平坝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了为期一天的调查工作。首先我想说，虽然在去之前也对于农村的消息匮乏有所预料，但真实的情况更是大大超乎了我的想象。农村的生活简单而纯粹，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活动，我们的到来让他们很意外，我们所说的东西也令他们觉得很新鲜。在他们的印象之中，法律是很重要的，没有法律是不行的，但他们却离法律很远，他们不明白法律到底是什么，可以保护他们的什么权益，或者有很多人对法律保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更青睐于私下解决或找“大队”。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对贵州省诚和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进行了采访，他跟我们谈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多他自己的看法，让我觉得受益匪浅。我们的社会实践在这样紧凑的安排中结束了，不过我们的思考远没有停止。

农村现在仍然是广大的区域，尽管城市化的脚步正在加速。农民，尤其是西部的偏远山区的农民，由于生活闭塞、消息匮乏，也没有权利意识、维权意识，这是中国法律的一个巨大漏洞。普法、学法、守法、用法，这些工作在农村开展得还很不到位，据律师所言，更有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欺压百姓的恶劣社会现象的存在。

解决这些问题，法律普及非常重要。我国为推进法治建设所进行的多年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人们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普法的深度与广度上还存在一些不足。普法活动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要深入实际，真真正正地让人们了解法律、法规的含义，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确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确立法律的神圣地位。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有希望。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司法程序，做到司法独立。法律的威严不能受到任何动摇，因为法律的武器是用来维护人民的权益的，不能够成为一种侵犯的借口和幌子。我想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与司法不独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要凭借我们的力量让我国法律变得完善，更要有着最初对待法律的那一种理想。

法学是一门十分需要从实践当中汲取营养的学科，只有不断实践、从实践中不断摸索、进步，才能够真正了解这门学科的真谛。而它所包含的范围又是那么广阔，它所带来的影响又是那样深刻。这一次的社会实践时间虽短，并且我的浅薄的知识也不能完全说明这其中的意义，但是我想，这样的机会确实让我，还有同伴们的专业知识以及对社会的理解有了巨大的提升，这样的活动确实让我们都成长了许多。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感想
——09法学3班 刘学

到十字乡进行走访调查的经历无疑是令人难忘的。一早驱车前往十字乡，沿途是绿油油的梯田和风景，令人心旷神怡。我不禁想，在这些离城市比较偏远的地区，人们务农或外出打工，对法治建设是否真正了解，法律宣传是否又会普及到这些地区呢？到达目的地后，我们便几人一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和法律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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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对于我们来说是新奇的，带着一点兴奋和紧张敲开一家家住户的门。好在淳朴的农民都会耐心回答我们的问题，并热情邀我们一起吃中饭，一扫我们忐忑的心情。看着一张张热情的脸孔总会让人会心一笑，也许正如很多人所说，城市里的钢筋水泥阻隔了很多最本真的情感。调查中碰到最大的难题便是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能看懂或者理解调查问卷上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教育普及的程度并没有完全覆盖到各个地区。从问卷以及走访调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多数农民都基本认识并接触到法律，并拥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将法律作为一项有效的工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问到如何解决平日纠纷中，大多农民会选择找村委会进行调解协商，其中不乏私下解决避免伤了和气，或是不知如何寻求法律帮助选择忍让，但是走法律途径进行上诉、要求法院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基本是没有的。有些农民会说法律给生活带来了方便，有了法律的规范能够保证一些日常的生产生活和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对国家和政府很是感谢。当然，也有农民对法律抱有极大的不信任态度。他们或是亲身经历，或是听说过一些状告无门、官官相护的现象。询问中他们会气愤地说告到哪都没用，这个部门推给那个部门，那个部门推给这个官员，最后根本找不到人来解决问题。

溯及这些现象的根本，还是司法没有真正的独立，并且农村地区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国家权力集中掌握在某些部门或领导人手中，监督不力直接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官与官直接不会去追究谁的责任与过错，而是相互遮掩，这种现象在很多地区是普遍存在的。而农民只是接触了法律的边角与皮毛，而没有真正做到知法懂法，也没有很好的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法制建设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次走访让我们看到了很多问题，也更加深入了解社会。结尾时想用之后律师采访中说到的这样一句话：也许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要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感想
——09法学3班 万爽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会暑期实践地点选在了贵州省平坝县十字乡，作为队伍的一员，我参与了团队在当地进行的普法和调查问卷工作，感触不可谓不深，收获亦不可谓不多。
此次普法之行，令我感动最深的是做调查问卷的环节，此环节可以跟被调查人深入细致地进行沟通，更深层次地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当问到“您对法律解决问题的效果方面是否满意？”时，很多村民还是很认同的点头，但一部分村民却激动地对“官老爷的法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中有一位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其实国家这些领导人制订的法律是很好的，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但一到了更贴近我们的地方官手里时，法律就成了他们压榨我们的工具。法，不过是官老爷的法。”此话一出，作为一名学习法学专业的学生，我心里不禁酸遛遛的。法律虽然在一段时间前定义为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我国在新时期的法制建设背景下，法律已经被重新定义。倘若还是当初“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法律，那我们还学习这样的法岂不是助纣为虐吗？看来，国家严厉打击腐败、规范依法治国，自然是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的。
另外，当问到村民们接受法律宣传的频率和对法制节目的关注度时，村民们较多的回答为一月一次和经常观看此类节目。由此看来，村民们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接受诸如我们发放资料之类的普法宣传活动，但在电视上经常以实例的形式了解法律，懂得如何使用法律，这大概也跟我们学习法律一样，不喜欢看枯燥无味的法条，更喜欢有血有肉的案例一样。
这次普法之行，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句话：仓禀实则知荣辱。村民们其实并非不想知法学法用法，而是他们平时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生产生活，为了活下去，他们花费了太多时间，且不说学习法律，他们错过了太多娱乐、放松、提升文化知识修养的机会。当然，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乞丐会想着自己一天能当上国家元首吗？在这里，我们主要看到的是怎样活下去，而不是怎样活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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